


附件：

2021-2022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塔桥片区）

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 2021-2022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塔桥片区）项目进程， 实施成片开发建设需要， 改善城乡

环境，维护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

管理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片区

综合地价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8 号）文件《关于印发

银川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通知》（银政

发〔2010〕240 号）文件及自治区、 银川市的相关规定和兴庆

区发展的需要， 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2021-2022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塔桥片区）项

目征收集体土地拆迁补偿， 适用本方案。

第二章征收拆迁职责



第三条：征收补偿公告起草、方案起草工作由自然资源

局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审计局、农村农业和水

务局、大新镇配合。 自然资源局负责提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并会同财政局、审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农业和水务

局、大新镇等相关部门完成项目征收区域内土地及地上附着物

测算，提交兴庆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

第四条： 大新镇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完成项目用地区域内

的土地征收和地上附着物的拆迁工作。 由自然资源局与大新

镇签订项目征收补偿包干协议，项目征收补偿单体协议由大新

镇与各被拆迁人签订。

第五条：项目协议审核工作由自然资源局牵头，财政局、

审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农业和水务局配合。安置补

偿工作由大新镇负责。

第三章征收补偿

第六条：征收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标准执

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片区综合地价

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8 号）文件中有关规定， 项目区

域内征收标准按照区域划分每亩 5.45 万元执行。集体土地上建



构筑物、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标准按照银政发〔2010〕240 号

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自征收土地公告发布后，凡在被征收的土地上

私自取土，按实际取土量和土方市场价核算费用，从征收补

偿费中扣除。在被征收的土地上非法积土的，土方不予补偿。

第八条：征收公告发布之后，抢建的建筑物及其他各类构

筑物不予补偿。

第四章 征收措施

第九条： 项目征收安置补偿由财政局、 自然资源局、审

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农业和水务局、大新镇共同测

算认定，被征收人认可签字后由大新镇与被征收人签订单体协

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在大新镇人民政府的监督、指

导下由被征收人自行拆除或由属地辖区大新镇人民政府负责

拆除。

第十条： 分配到户的土地补偿款经财政局、审计局、 自

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村农业和水务局、大新镇认

定后， 由大新镇与农户核对无误并经公示后，通过专户直接

打入被征收人个人账户， 由被征收人签字领取存折。



第十一条：集体土地及公用地的补偿由大新镇统一管理，

用于因征收工作而受影响的水利、道路设施的恢复和安置点道

路的建设等集体公益事业项目。

第五章 工作时间及相关要求

第十二条：项目征收期限为： 2022 年 8 月 25 日至 2022

年 9 月 25 日。超出征收期限后，相关优惠政策不再享受。

第十三条：对经丈量登记的土地和拆迁建筑的类别面积、

补偿标准及补偿金额，及时张榜公布，接收监督。

第十四条： 因征收工作而受影响和破坏的道路，水利、

电力、通讯等设施应及时进行恢复和修复，确保被征收人和周

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有关费用由大新镇承担，列入项

目补偿款中支付。

第十五条：对国家公职人员、村干部带头违章搭建房屋的，

要依照法律、 法规严肃查处。

第十六条： 本方案自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执行，方案涉

及条款由兴庆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具体由大新镇牵头，对辖区内涉及的所有项目的土地进行

征收， 拆除所有地上建构筑物和附着物并交付土地。

第十七条：本方案实施期间，如遇自治区、银川市征收安

置补偿政策调整，按照新标准执行， 就高补足差额部分。

附件： 各类补偿标准表格














